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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第 4 屆第 2 次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 204 會議室（二樓教育處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謝委員兼任主席麗蓉           紀錄：簡呈恩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序 案由 決議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列管 

案

由

一 

公辦公營之

實驗學校能

自主招聘符

合學校特定

教育理念之

新進教師，

提請審議。

（提案委

員：陳香

英、李汪

燦、胡文聰） 

錄案研議，相關程序

與細節另做討論。 

本案於 112 年 2 月 18 日會

同本府教育處簡信斌處

長、大同國中胡文聰校

長、大進國小諶志銘校

長、本府教育處學管科張

淑芬科長、實驗教育中心

林武聰主任共同與會討

論，達成共識如下： 

一、 112 年本府暫不辦理

聯合師資徵選（含公

辦公營之實驗教育

學校）。 

二、 來年辦理新進教師

甄選擬增加實驗教

育組，以符應實驗學

校之需求。 

三、 倘學校於 112 年確有

聘用之迫切性，則可

再議。 

四、 本縣新進教師甄選

業已於本府 112 年 5

月 29 日府教學字第

1120091839 號函知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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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原則上兩年辦

理一次，並視班級學

生數核定情形滾動

檢討。 

五、 113 年度新進教師甄

選將於 112 年底籌組

工作小組，屆時納入

實驗學校組。 

臨

時

動

議

案

由

一 

實驗教育實

施過程中，

若計畫名稱

改變，是否

應(得)在審

議委員會中

提請討論與

審議？ （提

案人：東澳

國小鄔誠民

校長） 

學校倘擬變更實驗

教育計畫，依據「宜

蘭縣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辦理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實驗教育計畫有變

更之必要時，計畫主

持人應於預定變更

之該學年度開始 6

個月前，向本府陳

報；經實驗教育審議

會通過及本府核定

後，使得變更之。 

一、 依決議辦理。 

二、 經詢東澳國小確認，

暫不變更實驗教育計

畫。 

解除列管 

臨

時

動

議

案

由

二 

實驗教育之

校長職缺，

是否依計畫

期程擔任

之，提請討

論？（提案

人：東澳國

小鄔誠民校

長） 

錄案研議，後續由業

務單位向教育部函

釋。 

一、 經查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0 日臺教授國字

第 1070032779 號

函，說明三略以，審

酌高級中等以下公

立實驗學校計畫執

行之期程為 3年以上

至 12 年以下之長程

計畫，又公立實驗學

校之計畫主持人大

多為校長，爰辦理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之

學校，得於實驗規範

載明於行政運作、組

本案之委員建議

事項及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第23條第4項有

關實驗教育學校

校長，得不受連任

一次限制之規

定，送請校長遴選

相關會議，做為討

論審酌修正本縣

國中小校長遴選

作業要點第11條

有關實驗教育學

校校長得連任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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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型態之實驗範圍

內排除適用國民教

育法有關校長任期

一任四年之規定，並

於實驗規範中敘明

替代方案，俾使校長

任期年限配合計畫

期程。 

二、 宜蘭縣南澳鄉東澳

國民小學 112 年 5 月

24 日東小教字第

1120001654 號函及

112年 6月 20日東小

教字第 1120002052

號函。提出實驗規範

變更案，列入本次會

議之審議案。 

次規定之參據，並

請業務單位（學管

科）於下次會議中

列席說明。 

二、 本縣壯圍鄉過嶺國民小學於 111 學年度積極參與本縣實

驗教育師資培訓及相關研習，以累積該校教師及行政團

隊之實驗教育理念與實務，爰暫未提出申辦計畫。 

三、 宜蘭縣 111 學年度實驗教育師資培訓，敬邀委員報名參加，

研習資訊： 

(一) 課程名稱：互助成長－實驗教育學校對話與交流 

(二) 課程時間：112 年 7 月 3 日(週一)上午 8 時 

(三) 課程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忠義國民小學（蒙特梭

利實驗教育）及臺北市信義區松山文化創意園

區。 

參、 討論事項： 

案 由：東澳國小實驗規範變更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東澳國小為求校務發展之穩定及深耕實驗教育推動，擬於

實驗規範中新增排除適用國民教育法有關校長任期一任四

年之規定，俾使校長任期年限配合計畫期程。 

二、 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23

條第 4 項：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應就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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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事項擬訂實驗規範，報學校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於實驗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國民教育法、高

級中等教育法、專科學校法、大學法、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學位授予法、師資培育法、學生輔導法、國

民體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部分規定，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

相關規定。屬第二項但書情形者，併實驗教育計畫報送。 

三、 該校實驗教育計畫執行之期程為 6 年（108-113 學年度）計

畫，為求校務發展之穩定及深耕實驗教育推動，擬於實驗

規範排除適用國民教育法有關校長任期一任四年之規定，

俾使校長任期年限配合計畫期程，以求學校發展運作之穩

定。 

四、 本案經審議會通過後，依規定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國教署）

核定。 

五、 檢附宜蘭縣南澳鄉東澳國民小學 112年 5月 24日東小教字

第 1120001654 號函及附件。 

討 論： 

一、 李委員汪燦： 

實驗學校校長任期攸關深耕校務穩定發展，現制與提案研

議任期與計畫期程一致之優劣分析如下： 

 現制（四年一聘，得連任第一次、第二次。） 

(一) 優勢： 

當實驗學校在評鑑時發生辦學績效不佳之情形時，至

少還有校長遴選之制衡機制。 

(二) 劣勢： 

1. 即使校長辦學績優，但仍可能在任期屆滿時申請轉任，

影響實驗教育延續推動。 

2. 本府現制校長遴選要點，僅允許實驗學校校長連任兩

次，仍可能會發生實驗計畫實施期中更換校長的情

形。 

 任期年限配合計畫期程 

(一) 優勢： 

配合實驗期程，免除期中更換校長的變數，利於校務

穩定發展及深耕實驗教育推動。 

(二) 劣勢： 

1. 對校長的辦學績效沒有制衡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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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終止或是校長申請轉任時，新任校長無法提出

新的計畫，仍可能導致學校在實施實驗教育計畫產

生空窗期。 

3. 現任校長可能於任期之第一、二、三或四年提出實

驗計畫，當審議通過實施後，該校長當年度是否要

辦理遴選作業，或是四年任期結束後再辦理？ 

4. 尚有計畫實施期程中，學校送請計畫變更實驗規範

之審議，並於核定後，將發生當年度校長聘期可能

只有一年或二年之情況。 

5. 如果依據本提案修正本縣校長遴選要點，未來縣內

校長的聘期，可能會發生聘任一年至十二年之混亂

情形。 

另考量《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及作業規範

內容，有兩點提出，請相關單位考量研議修、增： 

(一) 目前規範內未敘明實驗學校評鑑優等以下，學校校長

遴選之相關規範。 

(二) 本縣目前要點規範得連任第二次，就實務上東澳國小

校長現況，可能無法連任第三次，導致無法與計畫期

程配合，事實上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23條

已敘明，不受連任一次的限制，因此應可連任第三

次。 

綜上，建請本案移請在本縣的校長遴選要點及相關作業規範

中一併研議確定即可。 

二、 張委員志明： 

  本案在法律的認知上出現錯誤，排除一任四年之規定，

是要排出「一任」或是「四年」？來文提到希望配合計畫

期程，因此延長至五年，這是與法不符，教育部的函釋中

提到「得不受一次的限制」，倘校長認為有必要，應該是要

按照連任次數來計算，因此本案應該提送至校長遴選委員

會相關團隊去研擬，若單延長五年，基本上是與法不符。 

  臺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是連動互相牽扯的，關係到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必須考慮校長權利問題，以

及同期程要參加遴選的校長所有的問題。 

三、 王委員俊斌： 

  由於實驗教育需要延任的關係，原有任期次數已經脫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40080001004700-1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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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國民教育法的規定，使得學校開缺的狀況及縣內遴選校

長連動的問題，影響其他校長可以選擇校數的權益，因此

可以分為兩件事：實驗教育規範的問題及校長聘任的問

題。 

  本審議會可以解決實驗規範的問題，至於校長聘任及

遴選的問題，應非我們的權責，如果要談實驗學校校長本

身遴選及法規適用的問題。學校的存在是為了學生而存在，

對於學生的受教權該如何做有效必要的管理與監督，這是

責任，應以此為前提去思考有關實驗學校校長本身聘期的

延續性，做周全的思考。 

四、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張淑芬科長： 

針對校長遴選法規，依據國民教育法（下稱國教法），明確

敘明任期一任為四年，得在同一學校連任一次。遴選連任

的部分，本府依照國教法訂定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作業要點》，要點中第11條已敘明得連任第二次的規範，至

於針對任期的部分是否要再排除，須回到實驗教育相關的

規範再做釐清，倘有釐清或突破，未來在要點或相關作業

規範部分，再去做補充及調整。 

五、 賴委員尚義： 

  國中小校長遴選非常複雜，在校長遴選辦法裡已經把

實驗教育期程作業提到最前面，可見對我們的考量已經深

受影響。 

  目前連任兩次已經是12年，以實驗教育法來講，12年

對6年的實驗教育計畫期程已經足夠，校長遴選辦法改成一

任四年也是避免萬年校長的情況。 

  因此目前為止，本縣校長遴選辦法來說，連任兩次已

經足夠符合實驗教育法裡的機制，因此事實上不會影響到

目前的制度面的問題。 

六、 盧委員蒨慧： 

經教師工會內部針對本議案提出建議及疑問: 

(一) 建議： 

1. 本次來文及議程資料誤植，日後請學校及中心再重

複確認公文資料正確性。 

2. 未來學校在實驗規範內若排除國民教育法第 9條內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40080001004700-1090204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40080001004700-1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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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時，審查實驗規範與監督之責將會落在審議會及

實驗教育中心，因此縣府需檢視遴選相關法規以作

為審議會日後審查依據，並敦請中心著手規劃督導

實驗學校之配套措施。 

(二) 提問： 

1. 本案東澳國小為續辦計畫，應於申辦計畫時即可提

出實驗規範排除任期限制，為什麼現在才提出需求? 

2. 針對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第11點，內容雖敘明得連任

第二次，但並未提出不得連任第三次（以上）。 

3. 雖審議會可以權責審議排除實驗規範規定，同意連

任，是否會與本縣校長聘期部分有所衝突？ 

4. 縣府對於計畫主持人的立場應明確，是希望計畫與

校長任期一致，或是依照縣內相關作業遴選要點去

做？ 

以上提問建請縣府做通盤的考量。 

七、 賴委員尚義：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小校長已連任至第4任，現行辦法

也未規定能連任幾次，本案校長即便續任後，第幾年要走

其實都是可以的，這些並沒有影響。 

倘申請續任必須達到計畫通過、辦學績效要求，我們遴選

委員過半數通過，才有辦法續任。 

八、 東澳國民小學黃鳳美幹事： 

本校鄔校長現任聘期至113年7月31日，因此提案是否能排

除實驗規範，將任期與計畫期程一致，校長有提到如果這

一案無法通過，將回歸到校長遴選辦法，用學校評鑑績優

申請連任。 

九、 胡委員文聰： 

我在107年提出實驗教育計畫，該計畫執行期自107至118

學年度(119年7月)，若我要117年要再遴選，也是按照縣府

的遴選要點提出繼續遴選。 

十、 實驗教育中心林主任武聰： 

(一) 公文誤植與疏漏的部分已於第一時間請學校補正，

並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二) 東澳國小在申辦初期雖有口頭提出，但當時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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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宜排除國教法，經上次審議會提出後列入議

案，並經循國教署函釋，發現確有類似案例，因此

轉知東澳國小，也才提出實驗規範變更計畫。 

(三) 每一個實驗學校都是值得觀察未來發展的個案學校，

我們也希望由不同委員的意見，提供讓中心思考如

何對宜蘭縣的教育及個別學校發展兼容並蓄的模

式。 

(四) 鄔校長在提案時，主要想知道法規上是否有相關的

方式作彈性處理，確實在法規上是可行的，但也不

限制一定要這麼做，建議應在校長遴選作業要點先

釐清或修正是否得不受連任一次的限制，避免淪為

各自解讀的模式。 

十一、 賴委員尚義： 

遴選辦法裡面有相關規範，我們可以將相關的問題提送至

校長遴選委員會討論釐清，這是該會的權責，長榮百合國

小已經有相關機制，遴選委員會也應該去思考，是否需要

修《宜蘭縣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回到組織架

構去處理即可，不需要我們再另案處理。 

十二、 陳委員淑玲： 

(一) 東澳國小鄔誠民校長辦學理念非常好，大家都給予

肯定，因此希望任期延長，就宜蘭縣政府的觀點來

看，雖然今天是東澳國小的個案，以全縣整體組織

架構的方式，應有一個整體架構做運行，而非以個

案方式做處理。 

(二) 審議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在於審議、諮詢、協調，

今天主要功能諮詢，之後交由縣府交由業管單位去

做討論。 

決 議：本案之委員建議事項及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23

條第5項有關實驗教育學校校長，得不受連任一次限制之

規定，提送「宜蘭縣112年所屬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

檢討會議」，做為是否修正本縣國中小校長遴選作業要

點第11條有關實驗教育學校校長得連任第2次規定之審

酌參據，並請業務單位（學管科）於下次會議中列席說

明。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40080001004700-1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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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